
08 2024年2月29日  首席编辑／彭敏  视觉总监／潘晶慧
E－mail：pengm@fengone.com 新闻·女性与法

14 岁少年下公交车后车祸去世，谁来担责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连日来，湖南省内多地迎来 2024 年度新学期，上学路上的安全成为了家长和老师们不断提及的话题，尤其对于那些独自搭乘公共交通
上下学的孩子们来说，“车停稳再下车”“下车后看路况”成为了挂在大人嘴边的叮嘱。

不怪大家如此谨慎。近日，郴州市宜章县一起 14 岁少年下公交后车祸去世的案件就因追责问题引发热议。

“这个案件涉及到未成年人，

所以审判时，我们格外谨慎。”2

月27日，回顾起曾办理的这起

案件，郴州市宜章县人民法院

综合审判庭庭长邓国军印象很

深刻，“案件结束后，我们也多

次就未成年人保护开展了普法宣

传”。

这个案件还要从 2022 年 4

月的一起交通事故说起。当天是

周五，下午放学后，在市区读书

的14 岁少年小轩（化名）按照以

往的习惯，和同学们坐上了回家

的公交车。当公交车驶出市区后，

便根据乘客的需求，随叫随停。

很快，公交车到达了小轩的

目的地。在小轩表达了下车要求

后，公交司机将车停在了道路的

拐弯处，没等到车停稳就打开了

前门，催促小轩赶紧下车。

小轩下车后，从公交车前方

快速横穿马路，结果被同向行驶

而来的小轿车撞倒，后经抢救无

效死亡。

事故发生不久后，交警赶到

现场查勘。经交警部门认定，小

轩横穿马路，而小车在行驶过程

中存在超速的行为，因此，小轩

案件回顾：少年下公交车后被撞身亡

 “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法

庭不仅搜集了当天的监控资料，

还向公交公司要来了行车记录仪

和车内的监控。”邓国军说，在

庭审前，法院曾组织过一次诉前

调解，但双方各执一词，分歧很

大，“保险公司也认为公交公司

不需要担责”。

邓国军和同事们通过监控

视频不仅了解了当天的情况，还

在监控视频的镜头下，发现了

一些容易被忽视掉的细节。邓

国军说，视频清晰地显示，小

轩所搭乘的公交车在道路拐弯

处停下，打开前门让小轩下车；

随后，还未等小轩站稳，便着

急地发动车辆准备离开，“通过

镜头，可以明显发现小轩一下车，

车子就开始因为启动而产生的晃

动”。

为了避开公交车辆，需要到

马路对面的小轩快速从公交车

前方跑过，这才被后面的小车撞

倒。

和小车车主承担同等责任，各自承担 50% 的赔偿

责任。在警方的调解下，小轩父母和小车车主达成

和解，小车车主赔偿小轩父母医疗费、丧葬费和

精神损失费等 68万余元。

随着时间流逝，小轩的父母逐渐将悲痛隐藏在

心中，他们开始回顾事故当天发生的所有细节，多

次询问事故目击者后，他们认为，公交车也应当承

担责任。可是公交公司却认为，车祸事故是发生在

下车之后，此时运营合同已经结束，他们并不需要

承担小轩车祸死亡的责任。

双方争执不下，事故发生一年多后，小轩的父

母将公交公司告上了宜章县人民法院，认为公交

公司履行旅客运输合同存在严重违规操作，造成

此次交通事故，导致小轩死亡，需承担违约责任，

并要求公交公司赔偿小轩自身责任部分的医疗费、

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费用。

 法庭判决：公交公司存在违规行为，应承担责任

“我们询问了其他公交公司，得知前门上，后

门下是基本的操作规范。”经过审理，法院认为，

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有保障旅客人身安全、及

时将旅客送到约定地点的义务。小轩乘坐公交车，

双方成立旅客运输合同关系。而公交司机明知小

轩是未成年人，在弯道未将车停稳就打开前门，

让其下车后又急着快速驶离，这迫使小轩选择从

车前横穿马路，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安全风险，造

成视角盲区，使小轩和同向超速驶来的小车难以

观察到路面的情况，最终酿成了小轩死亡的交通

安全事故。“公交车司机没有合理履行合同义务，

让小轩从前门下车，致使他陷入危险境地，是事

故诱因之一。”

由于该案件是邓国军第一次承办该类型的案

件，并没有太多可借鉴的案例判决，且小轩父母

和公交公司分歧较大，多次调解未果。在查询了

其他地区的相关案例后，法庭最终作出判决：公

交公司应负违约责任，承担小轩父母共计109万余

元损失 20% 的赔偿责任（即小轩自身责任部分的

40%），共 21.8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公交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郴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郭立亮）
近日，长沙市芙蓉中路与湘春路路口，长

沙市消防救援支队的 2 辆消防车闪烁着

警灯鸣着警笛赶赴救援现场时，被遇红

灯的普通车辆堵住，没有一辆车主动及时

避让，时间长达一分半钟。

交警部门提醒：不避让执行任务的

特种车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会被予以罚款和记 3

分的处罚。“救援路上，每分每秒都非常

宝贵。”希望驾驶员遇到消防车执行任务

时能主动让行。

法官释法 >>

 在公交车上受伤，或者财物受损，到

底应该由谁来负责？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

结果：

1.因公交司机的不当履职行为所导致

的乘客伤亡及财物损失，公交公司是必须

要承担责任的。

例如，公交车司机在没有提示或乘客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因争道抢行、急停急转、

敞门行驶等行为造成乘客摔伤或撞伤的，

公交司机的行为与乘客的受伤结果存在因

果关系，理应对乘客的摔伤负全部责任。

2.因公交车本身的安全隐患导致乘客

伤亡或财物损失，公交公司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按照客运合同法律关系，公交公司作

为承运人，须提供适航的运输工具履行

承运义务，因其所提供的运输工具存有安

全隐患所导致的乘客伤亡及财物损失，公

交公司应负责赔偿。

3.乘客因自身健康原因或者自身故意、

重大过失所致伤害，公交公司不应担责。

我国《合同法》第302条明确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

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

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这里的旅客故

意是指，旅客故意造成自己伤亡，如自杀、

自伤等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4.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公交公司不

担责。

例如，有人突然横穿马路，而紧急刹

车是避免车祸发生的唯一选择，则司机突

然刹车的行为，只要无措施不当，且未超

过必要的限度，就属于紧急避险，不应承

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1条规定，因

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

人承担责任。

5.第三方造成的损害，公交公司原则

上不担责。

实践中，也不乏乘客在公交车乘车过

程中被第三方刑事侵害的案例。例如，在

车上被盗窃、性侵或被他人殴打伤害等情

形。此种情形下，因乘客所受伤害并非系

由承运人的行为所导致，亦非承运人的过

错所引起，公交公司对于第三方的刑事犯

罪行为，是无法预知、不可预料的，原则

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根据《合同法》

第301条之特别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

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

险的旅客。

法律延伸 >>

在公交车上受伤受损的 5 种类型

 “当乘客搭乘公交车时，运输合

同就已经生效成立。”邓国军说，在运

输合同中，承运人的主合同义务是在约

定期限或合理期限内将旅客、货物安

全运到约定地点，在搭乘公交车、铁

路、飞机、出租车等方式时，购买的票

价内已经包含保险费用，这些交通方式

的负责人有义务保证乘客的安全。

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城市公共汽车

不得在站点外路段停车上下乘客”。在

小轩的案子中，公交车未到指定站点

的地方且在进弯道处停车开前门让未

成年人下车，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险，

此时运输合同义务并未终结。小轩在

事故发生时年满 14 周岁，属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认知、判断能力有限，

公交司机应该在保证规范行车、安全

送达乘客的前提下，对未成年学生小

轩应尽高度注意，提示其下车注意安

全等义务。

与此同时，邓国军还举例，在公共

交通中，如果因驾驶人的失误，导致乘

客受伤，或者货物损伤的，可以向其追

究责任，“比如因急刹导致摔跤、操作

不当发生车祸等情况”。同时，邓国军

表示：“承担多少责任，则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来决定。”

【普法资讯】

普通车辆不避让消防车，这种行为违法

有以下情况时，公共交通部门必须负责


